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电梯

报废处置项目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拟在近期对我院电梯机组进行处置，欢迎有资格的企业参加投标。

招标项目内容

拟处置电梯一台，包含电梯主机及附件，厅门保持不变。主机型号为日立UAX-1000-1060,层站数为5层5站5门。安装时间约为2004年，具体以现场踏勘为准。

本项目最低限价为3000元，价高者为第一顺位中标人。

投标价为资产报废处置收益，由投标人向采购人支付中标金额并回收电梯设备。
处置工期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完成相关处置工作。

本项目采取总价包干的承包方式。中标人需在确认中标后1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，合同签订1个工作日内，将全部款项以对公账户形式转至指定的财政账户，逾期不转或拒不履约的将取消中标资格。

二、投标、开标有关说明

1.2025年12月8日16点-17点，投标人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（沙坪坝区都市花园东路18号）分批进行现场踏勘，其余时间原则上不接受现场踏勘。每位投标人派一位代表到现场进行踏勘，无论是否踏勘，均认为了解现场情况。

2.2025年12月10日10点-11点，投标人将纸质报价函（具体格式参考附件，需盖鲜章），递交至沙坪坝区人民法院。本项目仅进行一次报价，以有效报价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，逾期未提交者视为放弃本次投标。项目不限制报价单位数量，有效报价超过1家即可开标。
3.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交投标材料的，视为不满足本项目的商务要求。

三、投标资格要求
（一）一般资格条件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5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特定资格条件

1.营业执照包含再生资源回收或电梯安装、维修相关内容；

2.再生资源回收相关资质（2、3项二选一）

3.电梯安装、维修相关资质（2、3项二选一）

四、其他条件
拆除时相关工作人员需出具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”（电梯维修等电梯相关类别）、“焊接与热切割作业”相关证书。
五、验收条件
1.投标人规定时间完成设备搬离。

2.投标人出具回收手续。

3.不得暴力拆除，影响电梯间土建结构；相关附件应该完全拆除，不得简易拆除，影响新电梯安装。损坏土建结构或电梯残留物影响新电梯安装的，需承担全部损失。

4.电梯拆除专业性较强，投标人需做好相关工作预案，设备拆除后1日内搬离法院，拆除、搬离过程中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包含但不限自身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失），投标人负责修复或赔偿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现场勘察联系人：李老师

电  话：65483303
地  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（沙坪坝区都市花园东路18号）

七、附投标文件格式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
电梯报废处置报价单
    单位：元（人民币）
	项目名称
	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电梯报废处置项目

	报价
	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大写：

	注：

	报价单位名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说明：1.报价必须高于限价     

资质文件（复印件）

1.营业执照（包含再生资源回收或电梯安装、维修相关内容）

2.再生资源回收相关资质证明（2、3项二选一）

3.电梯安装、维修相关资质证明（2、3项二选一）

4.其他
1

